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     年度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表 

申請人姓名  職  稱  

事    由 □ 1.生育補助費   □ 2.結婚補助費   □ 3.喪葬補助費 

檢附證件 

1.出生證明 

2.結婚證書或謄本 

3.死亡診斷書及關係證明文件 

請求補助 

金    額 

月支薪俸額           元，補助     個月薪俸額。 

新臺幣      萬      千      百        元整。 

核准補助 

金    額 
新臺幣      萬      千      百        元整。 

 

申請人簽章 直屬單位主管 人 事 單 位 會 計 單 位 批     示 

 處室/系所中心主管：

 
 
 
院長： 
 

 

 

 

 

相關資訊： 

    結婚補助費     補助二個月薪俸額 

    生育補助費     補助二個月薪俸額 

    眷屬喪葬補助   父母、配偶死亡者，補助五個月薪俸額 

                   子女二十歲以下、未婚無職業死亡者，補助三個月薪俸額 

  公務人員俸額表 http://www.ntcn.edu.tw/OFFICE/PERSON/p3main.do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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